海安万和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债权申报须知
2015年10月10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以( 2015)安法商清预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江苏双楼万和投资有限公司对海安万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2015年11月23日，以（2015）安法商清算字第00002-1号指定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担任海安万和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保障债权人权益，特将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债权申报阶段之权利、义务，告知如下：
一、为保障债权人权益，债权人应当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完成债权申报。
收到债权申报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清算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清算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部分，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二、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未到期的债权，在清算申请受理时视为债权到期。
2、附利息的债权，自清算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3、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4、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5、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清算组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6、清算组或者债务人依照《公司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7、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应当予以申报。
   三、债权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申报债权应提供如下材料（一式两份）：

1、《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申报表》、《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2、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需提交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3、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申报人应当以与证据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申报，证据材料应当附证据清单，进入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的，同时提交司法部门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生效证明。
四、填写表格需注意的问题

1、同一家债权人只能申报一个债权总额。
2、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确定。
3、简要陈述该债权的形成经过，与提供的证据材料相印证。

六、申报人可以选择现场申报和邮寄申报。

申报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15楼 1510室，联系人及电话：夏国生（13773624139、0513-80901381）、朱敏（15206299550、0513-80901282），并务必携带债权申报证据原件以便与清算组核对。
选择邮寄的，则请邮寄至“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15楼 1510室 夏国生 收 邮编226001”，请在邮寄单注明“海安万和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字样”，并保留邮件寄送底单。清算组将在收到申报材料之后确定时间核对证据原件。未能在清算组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的，申报债权清算组不予确认。

附：1、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2、债权申报表

    3、债权申报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5、授权委托书
（所附材料格式可从 www.jsadx.cn 下载打印）
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债权申报人名称：

	序号
	债权申报材料名称
	件数
	页数
	原件或复印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字或盖章）：               提交时间：                

签收人（签字或盖章）：               签收时间：                
债权申报表

债权申报编号【        】

	债权人基本情况
	债权申报人名称
	自然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开户银行
	
	账号
	

	代理人基本情况
	姓名
	
	电话
	

	
	联系地址
	
	邮编
	

	申报债权数额（总）
	￥：                   
大写：                 
	原始债权
	孳息债权

	
	
	
	

	债权发生起止时间（最后一次主张债权时间）
	

	有/无财产担保（如有，则注明担保标的物、担保金额及简要说明）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连带债务人名称
	

	是否有连带债权人
	
	连带债权人名称
	

	基本事实
（债权发生时情况）
	

	备注
	1、 提交材料的纸张规格应为A4纸，书写均应使用黑碳素墨水，或直接打印；2、计算利息或损失的，应提交详细的计算依据及清单。


债权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申报日期：2015年  月   日
债权申报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申报人
	

	开户银行

及账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债权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移动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债权人对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
	本人（单位）保证提供的上述联系地址及其他方式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因上述联系方式有误，而导致文书、材料无法送达等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在我单位任         职务，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该代表人住址：

联系电话

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在海安万和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中，兹委托          
               担任本人（单位）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如下：

1、代为申报债权、与清算组核对债权；

2、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

3、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

4、                                             
代理期限：

委托日起至强制清算案件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1
1

